
华师继教[2022]36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冬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教学学院、有关毕业生：

根据学校学位授予工作安排和《华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修订）的通知》（华师[2021]144 号）文件规定，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现将我校 2022 年冬季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
学生类型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函授或业余）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各类考生）

思想政治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在校学习期间受过纪律处分的，在纪律处分解除

之后方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品行端正，恪守学术道

德规范，坚持学术诚信，无考试作弊等违反学术道德

规范的行为。

学业水平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达到毕业条件，课程

平均成绩达到 70分及以上，且在学习年限内通过我

校指定的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考试。



外国语水平

在学习年限内，参加以下考试之一并获得规定的

通过成绩：1.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425 分及以上；

2.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笔试成绩合格；3.广东省成

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成绩合格；

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外语类专业第二外语语

种）考试成绩合格；5.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

考试《大学英语》（B、C）成绩 80 分或以上。

申请时限

申请授予学位的时间不得

晚于毕业证书签发时间 6

个月。本次申请仅受理

2022年7月毕业的成教本

科毕业生。

申请授予学位的时间不得

晚于毕业证书签发时间 6

个月。本次申请仅受理

2022年6月毕业的自考本

科毕业生。

二、申请程序

1.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按附件 1 指引登录《华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学士学位申报系统》填报相关资料。在线填写的申报资料将作为审核、办

理学位证书的唯一依据，请各位毕业生务必仔细阅读相关说明，准确无误

填报各项内容。

2.提供学位外语成绩核查材料：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三级、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大学英语》（B、C）成绩，

须按申报系统提示上传相关的证书或成绩单扫描件；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

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外语类专业第

二外语语种）考试成绩则由上级部门提供考生原始数据，学生无须另外上

传成绩单扫描件。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除填写基本申报资料外，还须完成以下事

项：①在学位申报系统中上传本科毕业证书（如未领取毕业证书可上传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及有效身份证扫描件、学位证书相片电子版（蓝

底彩色，像素为 180×240 的 JPG 文件）。②在 11 月 9 日前将以下纸质材

料提交至对应材料初审部门：a)网上填写后打印的申请表一式一份；b)蓝

底彩色大一寸正面免冠照两张（必须与上传电子相片一致，且须在每张纸

质相片后面写上姓名），相片粘贴在申请表的“学位证书相片暂贴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仅需填写基本申报资料即可，无需进行上述

①②事项的操作。

4.各教学学院须于 11 月 11 日前，在成人学士学位申报系统中对学生

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初审后将锁定网上申报资料不能进行修改。学生可在

11月中旬登陆学位申报系统查看初审结果，如有异议，须于 11月 11 日前

向相关教学学院提出申诉，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诉权利。

★材料提交、审校说明：

自考开放学院学生：由继续教育学院自考部开放学院办统一收集学生

材料进行材料审校、汇总。

自考相沟通、二学历学生：由各合作高职高专院校、本科院校相关部

门统一收集学生材料并进行材料审校，无误后，在学位申报系统中导出《汇

总表》，按汇总表顺序整理好纸质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并请在 11月

11 日前将材料用 EMS 快递到：广州天河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成教部 210 室，联系人：柯老师，联系电话：020-85211273。

成教部招生办邮箱：hsjj02@scnu.edu.cn。

自考独立办班学生：学生将材料直接提交到各合作助学机构，由合作

助学机构统一收集整理好材料，快递寄至我校各相关教学学院自考办（快

递地址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2），由各教学学院负责审校、汇总。

mailto:hsjj02@scnu.edu.cn


自考社会考生：学生将材料直接快递寄至我校各相关教学学院自考办

（快递地址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2），由各教学学院负责审校、汇总。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由各教学学院负责收集学生照片，审核、汇

总相关材料。

以上各材料收集单位须留存学生提交的申报表及照片，并负责学位证

书照片粘贴工作。各教学学院在初审过程中，可通过学位申报系统查阅、

导出本单位所涉及专业的学位申请名单及汇总表。

三、工作流程

1.各教学学院教务员及时将本通知有关要求传达到各相关教学点和毕

业班学生，并向学生强调：网上填报的信息务必真实准确，核查无误后再

提交；纸质相片与上传电子相片须保证一致。

2. 11 月 1—11 月 10 日，各相关单位接收自考本科毕业生递交的纸质

材料并进行整理汇总。

3. 11 月 11 日前，各教学学院教务员在我校成人学士学位申报系统上

完成学位授予初审，并到继续教育学院成教部（华师石牌校区继续教育学

院办公楼 210 室）领取《拟授予成人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和《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表决表》。

4. 11 月 28 日前，各教学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召开学位授予工作

会议，对拟授予成人学士学位名单进行投票表决，并及时将相关材料报送

继续教育学院成教部。

5. 12 月 6 日前，继续教育学院会同各教学学院对申请成人学士学位

名单进行复核、汇总，并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12月下旬由学校教

务处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结果在学校官网进行公示，学生可在学位申



报系统中查询公示名单。

6. 12 月下旬，各教学学院正式为学生办理学士学位证书。批准授予

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按相关教学学院通知要求，持有效身份证分批到材料

收集、审校单位领取学位证书。

四、注意事项

1. 符合我校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需本人主动提出申请，按照要求在

申报系统中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申报材料。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的学位申请资格由学位申报系统自动进行初

步审核（个别自考学生需人工复核除外）。

2. 申报材料收集单位须在学位申报系统中确认材料审校情况。由各教

学学院负责材料审校的，直接使用初审账号操作。

3. 毕业学生申请学位材料的初审情况，由各教学学院教务员在学位申

报系统中进行确认。

4. 关于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有关说明，已在我

院网站“学士学位专栏”公布，请各教学学院及时转达到相关学生。

附件：

1.2022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系统学生端操作指南

2.华南师范大学各教学学院自考办联系方式汇总表

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2 年 10 月 21 日


